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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碳汇、碳税、绿色技术:实现“双碳”
目标的组合策略研究

程 娜　陈 成

摘要: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提出,如何在实现碳减排的同时保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逐渐

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中的重点和难点.通过构建包含海洋碳汇、绿色技术、碳 税 在 内 的 多 部 门

DSGE模型发现,作为地球最大吸碳主体的海洋碳汇,同时具备生态、经济双重效应,对于“双碳”目标的实

现与经济增长具有动态影响.绿色技术在２０２１ ２０３０年间对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作用效果明显,能同时实

现经济增长与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目标,但２０３０年碳达峰后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不因碳排放强

度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碳税是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提升环境质量的手段,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

负向影响.海洋碳汇在２０３０年碳达峰后将会扭转绿色技术、碳税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向作用,发挥出更

加重要的作用,实现降低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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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７５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宣布我国二氧化碳排

放力争２０３０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是我国继２０１８年提前

三年实现«巴黎协定»承诺的４０％至４５％的上限目标后再次作出的承诺,表现出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和自信.显而易见,“双碳”目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能源消耗强国、碳排放大国来说是极为艰巨的,主
要在于实践经验及既有研究均证明了碳减排与经济增长是两个相悖的目标,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具

有强相关性,且不易脱钩.事实上,作为地球最大吸碳主体的海洋碳汇,同时具备着改善生态环境和刺激

经济增长的双效应,可助力突破传统遏制碳源的减排模式弊端,实现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双重目标.
关于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实现途径有两个方向:一是减小“碳源”,即通过各种手段或技术,减少人

类各种生产活动产生的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是增加“碳汇”,即通过各种微生物、植
物等的光合作用,吸收并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一直以来,中国的减排途径基本上以遏制碳源为

主,且碳减排工作效果明显.截至２０１８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相较于２００５年下降了４５８％① ,但同时

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由２００５年的１１４％下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６７％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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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现“倒 U型”关系①,但目前世界各主要经济

体的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的脱钩能力均较弱②,且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边际二氧化碳的排放普遍呈

降低态势③.对于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左侧、经济中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与碳减排

貌似是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④.因此,如何另辟蹊径,寻找双赢的新发展思路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
相关研究表明,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目标的

关键⑤,且环保技术是重点⑥.但同时发现,虽然环保技术能够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有效降低碳

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但在中长期后会抑制经济增长⑦,而且目前中国的技术进步尚不能保证同时

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与经济增长⑧.除此之外,提高能源效率、改变能源结构也能够适度降低碳排放强

度⑨,但我国现有发展模式不足以抵消碳排放强度下降产生的冲击.而作为最有效提升环境质量手

段的环境税,也会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使经济呈现负增长趋势.
可见,大部分就碳减排的探讨,仍专注于“碳源”,少量针对“碳汇”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森林碳

汇,对于海洋碳汇关注明显不足.实际上,海洋存储了地球上９３％的二氧化碳,是地球上最大的碳

汇体,其容量是陆地碳库的２０倍、大气碳库的５０倍,相对于森林碳汇具有成本低、难度小、风险小、效率

高、潜力大、储碳时间长等优势,固碳储碳作用显著、潜力巨大,能够发挥出更大的生态效应与经济效应.
因此本文拟选取海洋碳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将海洋碳

汇、绿色技术、碳税等因素纳入模型框架,分析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与环境的动态效应,以为实现“双碳”
目标提供一条不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途径,进而探寻海洋碳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二、模型设定

构建一个包含代表性家庭、一般型厂商、蓝碳型厂商、金融中介、政府等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模型.其中,代表性家庭为一般型厂商与蓝碳型厂商提供劳动获取工资,以储蓄的形式通过金融中介

获取利息收入,在市场上购买商品进行消费,因其碳排放并非本文研究重点,故忽略不计.一般型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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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与蓝碳型厂商均通过雇佣劳动、租用货币资本进行生产,但不同的是,一般型厂商的生产活动会排

放大量二氧化碳,是经济系统中的主要碳源,也是征收碳税的主体;蓝碳型厂商因其最终产品具有吸

碳、固碳功能,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可忽略不计.金融中介从家庭部门获得借贷资本,并让渡给厂商

进行生产活动.这里假设政府将所收缴的碳税全部用于生态环境治理以提升环境质量.
(一)代表性家庭

代表性家庭的目标是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其效用函数与预算约束表达式如下:

maxE０∑
∞

t＝０
βt×[lnCt－θ×

N－１＋ψ
t

１＋ψ
]

Ct＋St＝Wt×Nt＋Rs,t－１×St－１

其中,E０ 为条件期望算子;０＜β＜１为效用贴现率;Ct 为消费;Nt 为家庭劳动供给,θ为劳动的负效

用权重;ψ 为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St 为储蓄;Wt 为社会工资水平;Rs,t－１为存款利率.代表性家庭通

过在消费、劳动、储蓄之间抉择实现效用最大化.
(二)一般型厂商

一般型厂商的设定参考赵杨(２０１８)等的研究①,在CＧD函数中引入碳排放权(Ret)作为新的生产要

素.这反映了实际生产中一般型厂商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稳定增长的双重压力下,会在全国碳交易

市场购买更多的碳排放权,以此缓解碳排放强度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压力.但由于目前海洋碳汇并

未纳入碳交易市场,本文在一般型厂商模型设定中并未体现碳排放权购买成本.除雇佣劳动及租用资本

外,政府为改善环境质量,需要对一般型厂商征收碳税,则一般型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公式如下:

πp,t＝Yp,t－Wp,t×Np,t－Rp,t×Kp,t－Taxt×Cet

一般型厂商面临的预算约束如下:

Yp,t＝Kα１
p,t×Reα２

t ×N(１－α１－α２)
p,t

Ret＝Cet＋ω×Act

Cet＝
(１－ρ)×ξ×Yp,t

Grt

其中,Yp,t为一般型厂商产出;Kp,t为一般型厂商资本用量;Ret 为一般型厂商碳排放权;Np,t为一般型厂

商劳动需求量;Wp,t为一般型厂商劳动力使用价格;Rp,t为一般型厂商资本租用价格;Cet 为一般型厂商

实际碳排放量;Act 为蓝碳型厂商固碳量;α１为一般型厂商资本产出弹性;α２为碳排放产出弹性;ρ为碳

排放强度下降率;ξ为２０２１年碳排放强度;ω为蓝碳型厂商是否参与经济系统阈值;Grt 为一般型厂商绿

色技术;Taxt 为一般型厂商碳税.绿色技术Grt 与碳税Taxt 服从AR１(一阶自回归)过程:

lnGrt＝ρGr×lnGrt－１＋σGr

lnTaxt＝ρTax×lnTaxt－１＋σTax

其中,ρGr为绿色技术冲击一阶自回归系数;σGr为绿色技术冲击随机扰动项;ρTax为碳税冲击一阶

自回归系数;σTax为碳税冲击随机扰动项.
(三)蓝碳型厂商

蓝碳型厂商是生产海洋碳汇产品的厂商,而海洋碳汇通过“微生物碳泵”作用形成储碳机制,为实

施海洋负排放提供可能②.一方面,海洋碳汇产品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为一般型厂商提供更多的

碳排放空间,即海洋碳汇可通过自身的生态效应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海参、贝类、
海草等海洋碳汇产品本身具有食用、观赏价值,以渔业碳汇为主的海洋碳汇产业目前已经形成规模,
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应.考虑到蓝碳型厂商自身具备的生态效应,假设政府不会对蓝碳型厂商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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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税,蓝碳型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公式如下:

πb,t＝Yb,t－Wb,t×Nb,t－Rb,t×Kb,t

蓝碳型厂商面临的预算约束如下:

Yb＝Kα３
b,t×Aabα４

t ×Nα５
b,t

Act＝γ×Yb,t

其中,Yb,t为蓝碳型厂商产出;Kb,t为蓝碳型厂商资本用量;Nb,t为蓝碳型厂商劳动需求量;Wb,t为蓝碳

型厂商劳动力使用价格;Rb,t为蓝碳型厂商资本租用价格;Aabt 为蓝碳型厂商养殖面积;α３为蓝碳型

厂商资本产出弹性;α４为蓝碳型厂商养殖面积产出弹性;α５为蓝碳型厂商劳动产出弹性;Act 为蓝碳

型厂商固碳量;γ 为蓝碳产品固碳率.
(四)金融中介

假设金融中介在对两类厂商进行资本借贷时决策相似,这里仅列举金融中介对一般型厂商的借

贷决策,蓝碳型厂商不再重新描述.则有:
金融中介对一般型厂商的借贷决策如下:

Kp,t＋１×Qt＝Zp,t＋Lp,t

leveragep,t＝
Kp,t＋１×Qt

Zp,t

RRp,t＋１＝
Rp,t＋１＋(１－δ)×Qt＋１

Qt

其中,Zp,t为自由资本;Lp,t为借贷资本;Qt 为资本购买价格;leveragep,t为杠杆率;RRp,t为金融中介

借贷利率,δ为折旧率.金融中介利润最大化公式如下:

maxEt(RRp,t×Qt－１×Kp,t－Rs,t×Lt－１)
金融中介利润最大化公式一阶条件如下,其中dp 为一般型厂商借贷差异.

RRp,t＋１＝dp×Rs,t

(五)政府与环境质量

将政府与环境质量设为同一个部门,且政府对一般型厂商征收的碳税全部用于改善环境质量,
则有:

Govt＝Taxt×Cet

Evt＝(１－η)×Evt－１－Cet＋μ×Act＋τ×Taxt×Cet

其中,Govt 为政府碳税收入;Evt 为环境质量;η为二氧化碳自然降解率;μ 为蓝碳型厂商参与经济系

统的阈值;τ为政府使用碳税改善环境质量的政府环境治理支出转换率.
(六)市场出清

Yt＝Yp,t＋μ×Yb,t

Kt＝ν×Kp,t＋(１－ν)×Kb,t

Wt＝ν×Wp,t＋(１－ν)×Wb,t

Nt＝Np,t＝Nb,t

其中,Yt,Yp,t,Yb,t分别表示社会总产出、一般型厂商产出、蓝碳型厂商产出;Kt,Kp,t,Kb,t分别表示社

会资本总量、一般型厂商资本用量、蓝碳型厂商资本用量;Wt,Wp,t,Wb,t分别表示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一般型厂商劳动力使用价格、蓝碳型厂商劳动力使用价格;Nt,Np,t,Nb,t分别表示劳动供给量,假设

两类厂商雇佣的劳动是无差别的;ν表示一般型厂商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占比.
(七)参数校准

DSGE模型中的参数赋值一般分为校准与估计两种,考虑到目前国内外尚没有形成统一的海洋

碳汇计量标准,且国内关于碳排放强度、各行业碳排放量等的可用数据时间跨度较短、数据量少,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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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使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因此利用校准方法更能明确地、有针对性地达到研究目的.
参数校准结果如表１所示.其中代表性家庭需要校准的参数有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ψ、劳动的负

效用权重θ、再贴现率β.参照胡永刚与郭新强的研究①,将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ψ 调整为２７５;参考

连飞的研究②将劳动的负效用权重θ调整为７５,将再贴现率β调整为０９８.
一般型厂商需校准的参数有资本产出弹性α１、碳排放产出弹性α２、２０２１年碳排放强度ξ.参照

赵爱文与李东的研究③将一般型厂商资本产出弹性α１调整为０３３、碳排放产出弹性α２设为０３６,

２０２１年碳排放强度ξ设为０４５④.
蓝碳型厂商需要校准的参数有资本产出弹性α３、养殖面积产出弹性α４、劳动产出弹性α５、蓝碳产

品固碳率γ.参考孙兆明的研究⑤将蓝碳型厂商资本产出弹性α３、蓝碳型厂商养殖面积产出弹性α４、
蓝碳型厂商劳动产出弹性α５分别调整为０３３、０４、０１;参照邵桂兰等关于海洋碳汇固碳效率的研

究⑥将蓝碳产品固碳率γ 设为０１.
金融中介需校准的参数有资本折旧率δ、一般型厂商借贷差异dp、蓝碳型厂商借贷差异db.参照孙

宁华等的估算⑦将δ资本折旧率设为００２５;由于借贷差异衡量标准不统一,且根据现实情况海洋碳汇

型厂商的借贷难度较高,因此将一般型厂商借贷差异dp 设为１０１;蓝碳型厂商借贷差异db 设为

１０２,当只有一般型厂商时,没有借贷差异,此时率设为１００.
在政府部门及其他参数设定中,参照武晓丽⑧与 Angelopoulos等⑨的研究将二氧化碳自然降解

率η设为０．１;参照刘冰熙等对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将政府使用碳税改善环境质

量的转换率τ设为０．８.将碳排放强度下降率ρ设为０、０３３、０６６,其分别对应着２０２１年碳排放强

度、２０３０年碳达峰碳排放强度、碳达峰后向２０６０年碳中和目标过渡期间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绿色

技术冲击一阶自回归系数ρGr设为０７;绿色技术冲击随机扰动项σGr设为００１;碳税冲击一阶自回归

系数ρTax设为０７;碳税冲击随机扰动项σTax设为００１.

表１ 参数校准结果

参数 含义及说明 赋值

β 再贴现率 ０．９８

θ 劳动的负效用权重 ７．５

ψ Fisher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 ２．７５

α１ 一般型厂商资本产出弹性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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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参数 含义及说明 赋值

α２ 一般型厂商碳排放产出弹性 ０．３６

α３ 蓝碳型厂商资本产出弹性 ０．３３

α４ 蓝碳型厂商养殖面积产出弹性 ０．４

α５ 蓝碳型厂商劳动产出弹性 ０．１

ω/μ
蓝碳型厂商参与经济系统阈值(０表示不参与经济系统对其他经济变量

没有影响,１则相反)
０,１

dp 一般型厂商借贷差异(当经济系统中仅有一般型厂商时设为１) １．００,１．０１

db 蓝碳型厂商借贷差异 １．０２

ξ ２０２１年碳排放强度 ０．４５

γ 海洋碳汇产品固碳率 ０．１

η 二氧化碳自然降解率 ０．１

τ 政府环境治理支出转换率 ０．８

δ 资本折旧率 ０．０２５

ν 一般型厂商在经济系统中的占比(为１时代表经济系统中仅存在一般型厂商) １,０．９９５

ρ 碳排放强度下降率(赋值越高碳排放强度越低) ０,０．３３,０．６６

ρGr 绿色技术冲击一阶自回归系数 ０．７

σGr 绿色技术冲击随机扰动项 ０．０１

ρTax 碳税冲击一阶自回归系数 ０．７

σTax 碳税冲击随机扰动项 ０．０１

三、模型模拟结果对比

在确定模型均衡条件,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校准赋值后,求解得出各经济变量的稳态值,并通过

Matlab(R２０２０b)下dynare４６４工具包进行数值模拟.本文通过调整模型参数,比较是否将海洋碳

汇纳入经济系统的两种情形下,绿色技术与碳税冲击对“双碳”目标及各主要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
(一)情形１:不将海洋碳汇纳入经济系统

通过调整参数实现了将蓝碳型厂商排除在模型系统之外,模型系统中仅含一般型厂商的状态,此
时厂商实际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是二氧化碳排放权.

１．绿色技术冲击的动态效应分析

图１给出了在不同碳排放强度下,１％的正向绿色技术冲击下各变量的动态响应.第一,在保持

２０２１年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绿色技术冲击对社会总产出的影响为先负后正,且负向效应持续时

间较短,正向效应持续周期较长.但随着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绿色技术冲击对社会总产出的影响持续

为负,这种负向效应一直持续到恢复稳态.第二,在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绿色技术冲击对居民

消费的影响持续效应为正,且持续周期较长.但随着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绿色技术冲击对消费的影响

效应持续为负.第三,在保持２０２１年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绿色技术冲击对政府碳税与碳排放

的影响效应先负后正,且正向偏离周期较社会总产出正向偏离周期后延２ ３个周期.随着碳排放强

度的降低,绿色技术冲击对政府碳税与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持续为负.第四,在维持２０２１年碳排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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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变的情况下,绿色技术冲击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先正后负,在第４０期左右开始负向偏离稳态.
同时随着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绿色技术冲击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持续为正,峰值也逐渐减小.

由此得出结论:(１)在维持２０２１年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绿色技术创新在短期内势必会抑制

经济增长.这主要是由于机器设备更新成本、研发成本、推广应用成本、时间成本、员工培训成本的提

升等造成的;从长期来看,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有长期正向反馈,短暂的负向效应不会改变未来

绿色技术发展的趋势.但到２０３０年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后,绿色技术创新并不能完全解决因碳排放

强度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这符合目前我国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左侧的事实,说明仅靠绿色

技术并不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碳中和.(２)保持２０２１年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绿色技

术创新会刺激消费,这主要在于环保意识提升以及经济增长引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进而刺激居

民消费.但到２０３０年碳达峰目标完成后,绿色技术创新并不能抵消因碳排放强度下降产生的影响,
社会总产出下降,进而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抑制居民消费.(３)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将减少一般

型厂商的碳排放总量,显著提高环境质量,但在保持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绿色技术对环境质量

的改善效果仅持续到２０３０年碳达峰时期.随着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绿色技术创新对于环境质量改善

程度有限,原因可能在于居民碳减排意识的普遍提升以及企业自身减排程度在２０３０年已经接近峰

值,不能仅靠绿色技术实现“双碳”目标.

图１　不同碳排放强度下绿色技术冲击的动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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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碳税冲击的动态响应分析

图２给出了在不同碳排放强度下,１％的正向碳税冲击下各变量的动态响应.第一,政府征收碳税对

社会总产出的效应持续为负,且负向效应的持续周期较长、碳排放强度越低征收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就越小.政府征收碳税对消费的效应与社会总产出一致.第二,政府征收碳税显著降低了碳排放总量,
进而提升环境质量,但随着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这种效应不再明显.第三,保持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
征收碳税对政府碳税收入的效应先正后负,且零点在第８期左右,与社会总产出脉冲响应图像波谷一致.

由此得出结论:(１)政府征收碳税会长期抑制经济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碳税提升了厂商碳排放成

本,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率降低,进而抑制厂商生产积极性;但随着厂商对碳税这一新增税种的逐渐接

受,厂商通过努力改进自身技术降低碳排放量,降低碳排放成本,进而减少向政府缴纳的碳税,并逐渐

恢复稳态.(２)征收碳税后厂商边际成本上升,利润率降低,势必会降低员工工资,使居民可支配收入

减少,进而降低居民消费水平.(３)征收碳税将显著降低碳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比较图１与图２
的环境质量可发现,征收碳税带来的环境质量改善程度远大于绿色技术创新.因为政府征收碳税具

有双重效用,不仅从碳排放源头降低碳排放量,而且增收的碳税也会用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但碳达峰

后随着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征收碳税对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促进作用将逐渐减小.

图２　不同碳排放强度下碳税的动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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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形２:将海洋碳汇纳入经济系统

本部分讨论海洋碳汇加入经济系统后,一般型厂商将拥有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权,在不同碳排放

强度下,绿色技术与碳税冲击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的影响.

１．海洋碳汇绿色技术冲击的动态响应分析

图３给出了将海洋碳汇纳入经济系统后,在不同碳排放强度下,１％的正向绿色技术冲击下各变

量的动态响应.第一,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并未改变绿色技术冲击对社会总产出由负向正的动态效应.
第二,在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绿色技术冲击对消费的效应较为复杂,呈现先由正向负,之后由负

向正并趋于稳态的态势.其中负向持续周期较短,随着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绿色技术冲击对消费的动

态效应持续为正.第三,绿色技术对碳排放与政府碳税收入的效应持续为负.第四,在碳排放强度不

变的情况下,绿色技术冲击对海洋碳汇产品固碳量的效应由负向正.随着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绿色技

术冲击对海洋碳汇产品固碳量的效应持续为正.
由此得出结论:(１)在经济系统中引入海洋碳汇后,缓解了绿色技术创新不能完全抵消碳排放强

度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即使在２０３０年实现碳达峰后,绿色技术仍然可以为实现碳的“零排放”
与刺激经济增长继续贡献力量.(２)在经济系统中引入海洋碳汇后,即使在碳达峰后,绿色技术创新

也能刺激居民消费.因为社会总产出增加可导致工资水平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进而刺激消

费.(３)在经济系统中引入海洋碳汇后,发现在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对海洋碳汇产品的需求反

而是减少的.因为当前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碳减排效果远比发展海洋碳汇带来的固碳效用更加显

著,但到２０３０年后随着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绿色技术创新会进入瓶颈期,那时海洋碳汇将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海洋碳汇产品的需求也会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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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碳排放强度下绿色技术冲击的动态响应

２．海洋碳汇碳税冲击的动态响应分析

图４给出了在经济系统中引入海洋碳汇后,在不同碳排放强度下,１％的正向碳税冲击下各变量

的动态响应.第一,不同碳排放强度下征收碳税对社会总产出的效应由负向正,再由正向负,负向效

应持续３０个周期左右后会恢复稳态.第二,征收碳税对消费的效应由负向正,再由正向负后恢复稳

态,与社会总产出的动态效应一致.第三,征收碳税对碳排放的效应持续为负,随着碳排放强度的降

低,这种负向影响逐渐减小.第四,征收碳税对固碳量与环境质量的效应持续为正.
由此得出结论:(１)在经济系统中引入海洋碳汇后,不仅缓解了征收碳税产生的长期负向影响,同

时在短期内还能刺激经济增长.可能的原因是海洋碳汇的固碳作用在短期内能够缓解征收碳税对一

般型厂商的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征收碳税还是抑制了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２)征收碳税能够刺激

海洋碳汇的发展.因为征收碳税会导致一般型厂商边际成本上升,因此厂商更加愿意利用海洋碳汇

实现碳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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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碳排放强度下碳税冲击的动态响应

四、结论及启示

通过构建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比较分析基于“双碳”目标的经济系统中,绿色技术与碳

税冲击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海洋碳汇具有经济与生态双重效应,且２０３０年碳

达峰后双重效应将比２０３０年前更加明显、发挥空间更大.具体如下:一是,在不包含海洋碳汇的情况

下,２０３０年碳达峰前绿色技术创新会持续刺激经济增长,但这个周期仅持续到碳达峰前;在２０３０年实现

碳达峰后,不能仅靠绿色技术创新来对冲因碳排放强度下降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而在将海洋碳

汇纳入经济系统后,中长期内绿色技术创新对碳减排和经济增长均呈正向效用,也无２０３０年的前后变化

差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否考虑海洋碳汇因素,在绿色技术迭代之初,会因为成本、人才等问题

影响经济增长.二是,在不包含海洋碳汇的情况下,征收碳税会长期抑制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不利于我

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在将海洋碳汇纳入经济系统后,政府征收碳税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的负向影响

不仅会明显减弱,而且在初期还会刺激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由此可见,无论是否考虑海洋碳汇,绿色技

术创新均会产生一定的生态效应.但随着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在不考虑海洋碳汇的情况下,绿色技术创

新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小;而征收碳税虽然能够明显提升环境质量,但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也非常显著.因此,仅从源头进行碳减排,虽然有利于“双碳”目标的实现,但势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

价的.而海洋碳汇可同时作用于“源”与“汇”,不仅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实现“双碳”目标,还能促进经济增

长,增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能力.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海洋碳汇经济,最大化海洋碳汇的双重效应,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基于此,提出以下几点关于海洋碳汇经济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第一,继续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为海洋碳汇发展争取时间.限于海洋

碳汇的规模与效应延时性,在碳排放强度较高时,企业更加愿意选择具有即时效应的绿色技术,而当

碳排放强度“硬着陆”后,技术“减排”发挥的作用将逐渐减小,“增汇”作用会逐渐显现.因此,在２０２１
２０３０年间,应继续通过加大新能源汽车的推广、鼓励企业进行技术设备的更新等方式加强绿色技术的

创新与应用,辅以降低化石能源的能耗等传统减排方式进行减排,在争取早日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同时

为海洋碳汇的发展争取时间,进而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作充分准备.
第二,积极研究并出台碳税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海洋碳汇相关财政税收体制机制.碳税作为碳减

排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其作用体现在减少碳排放量、增加财政收入、提升环境质量三方面,但征收碳

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也是最为显著的,而海洋碳汇的双重效应能够有效缓解这种抑制影响.由

于不同行业碳排放规模不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若实行全国统一的碳税定价,无疑

会加剧不平衡发展.因此,应当制定海洋碳汇与碳税相结合的税收制度,并考虑分阶段、分地区、分行

业征收碳税,这样既能降低碳排放强度又能有效缓解碳税产生的经济负向影响.
第三,尽快制定海洋碳汇价值核算统一标准,积极推进海洋碳汇市场化运作.目前关于海洋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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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的方法较多、误差较大,不利于海洋碳汇经济价值的转化,也为海洋碳汇纳入碳交易市场设置了

巨大障碍.因此非常有必要制定统一的海洋碳汇价值核算标准,将海洋碳汇生态价值转换为经济价

值,刺激更多的资本进入海洋碳汇领域,助力海洋碳汇经济发展.
第四,提高以渔业碳汇为主的海洋碳汇固碳能力,提升海洋碳汇生态价值.一方面应以海洋碳汇

渔业养殖为基础,建设示范性海洋牧场,扩大海洋碳汇渔业养殖总面积,并通过创新海洋碳汇渔业养

殖技术、海洋碳汇固碳储碳技术,提升单位面积固碳储碳量;另一方面,应提升沿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能力,避免珊瑚、海藻、红树林等天然海洋碳汇遭破坏.在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提升海洋碳

汇渔业的固碳量,提升海洋碳汇的生态价值.
第五,延伸海洋碳汇产业链,大力发展海洋碳汇经济,加大海洋碳汇产业政策扶持力度.海洋碳汇的

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海洋碳汇生态功能带来的碳减排效应,可为以“碳源”为主要减排

路径的经济主体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进而创造一定的经济增长能力;二是以海洋碳汇渔业为主的海洋

碳汇产业,可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带动沿海旅游业、海洋碳汇交易市场、海洋食品加工业、海洋生物制造业

等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进而提升海洋碳汇产业链的经济价值.因此,要确保海洋碳汇经济价值

的有效实现,必须逐步完善海洋碳汇及相关产业的市场化发展机制,延伸海洋碳汇产业链,提升海洋碳汇

产业链附加值.注重对海洋碳汇产业的政策扶持,构建海洋碳汇制度创新体系.按照产业生命周期理

论,在海洋碳汇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尚不明显的初创期,海洋碳汇的发展仍需以国有经济为主体,有效发

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要以政府为主导,在资金、技术研发、金融市场、生态补偿等方面进行合理规划,
进而形成规范的海洋碳汇市场,扶持海洋碳汇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海洋碳汇经济的规模.

MarineCarbonSink,CarbonTax,andGreenTechnology:AResearch
onCombinationStrategytoAchieve“DoubleCarbon”Goals

ChengNa　ChenCheng
(SchoolofMarxism,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２００４４４,P．R．China)

Abstract:Withthe“doublecarbon”goalsputforwardinChina,howtoachievecarbonemissionreＧ
ductionwhileensuringhighＧ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hasgraduallybecomethetoughesttaskin
theoveralllayoutof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Itisfoundthatmarinecarbonsink,asthe
largestcarbonsinkontheearth,hasbothecologicalandeconomiceffectsbyconstructingamultiＧ
sectoral DSGE model including marine carbon sink, green technology and carbon tax．
Furthermoore,ithasadynamicimpactontherealizationofthe“doublecarbon”goalsandeconomic
growth．Greentechnologyhasanobviouseffectonthereducingcarbonemissionintensityduring
２０２１Ｇ２０３０．After２０３０,thestimulateoneconomyofgreentechnologylessthantheslowdowncaused
bythereductionofcarbonemissionintensity．CarbontaxisaneffectivemeanstoreducecarboneＧ
missionintensityandimproveenvironmentalquality,butitwillhaveanegativeeffectoneconomic
growth．Afterthepeakofcarbonemissionin２０３０,marinecarbonsinkwillreversethenegativeimＧ
pactofgreentechnologyandcarbontaxoneconomicgrowthandplayamoreimportantroleinachieＧ
vingthedualgoalsofreducingcarbonemissionintensityandeconomicgrowth．
Keywords:Marinecarbonsink;Carbonneutrality;Carbonpeak;DSG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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